
茶及飲料作物專訊  

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 第1期  

杭菊核准登記使用藥劑更新簡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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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依111年臺灣農業生產統計資料，杭菊種植面積約49公頃，主要產區在苗栗縣及
臺東縣，該年度產量約為38公噸、產值約為5,700萬元。本文整理臺灣目前核准登記
使用於杭菊病蟲害防治之農藥種類及其殘留容許量，請農友依據公告核准登記使用
藥劑種類及方法進行杭菊病蟲害防治。核准登記使用於杭菊之57種農藥中，包含殺
菌劑26種及殺蟲 (蟎) 劑32種 (礦物油重複)，其中有12種藥劑為得免訂定容許量，建
議農友進行防治時可優先使用此類安全性較高之資材。若農友有相關病蟲害防治問
題，請逕洽本場或分場植物保護同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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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、臺灣核准登記使用於杭菊之農藥一覽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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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農藥使用方法整理自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農藥資訊服務網 (https://pesticide.aphia.gov.tw)，更新
至113年2月21日。 

2本表殘留容許量標準參考衛生福利部112年11月10日衛授食字第1121302471號令修正公告。 

3貝芬替之容許量，適用於免賴得、甲基多保淨產生代謝物之貝芬替殘留，或直接使用貝芬替之殘留。 

4作用機制為「殺菌劑抗藥性行動委員會」 (FRAC, Fungicide Resistance Action Committee) 及「殺蟲劑
抗藥性行動委員會 (IRAC, Insecticide Resistance Action Committee) 依農藥活性成分及作用方式給予不
同的編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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